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17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俊成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14241、19430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

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翁俊成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又因供自己施

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

月。均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執行

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

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

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

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翁俊成

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

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

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外，證據部分並補充：㈠被告翁俊成於審判中之自白

（見本院卷第30、36、38頁）。㈡本院111年聲搜字461號搜

索票（見偵14241卷第37頁）。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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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⒈按大麻種子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第14條第4項

所列禁止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及禁止持有之物品，亦屬行

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而公告之管制進出口物

品。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並非以已否運抵目的

地為區別犯罪既遂或未遂之標準，應以已否起運離開現場為

準，如已起運離開現場，其運輸行為即已既遂，不以到達目

的地為必要；至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既遂、未遂，則應以已

否進入國界為準。

  ⒉本案被告翁俊成利用國際航空快遞方式，將其在國外網站購

買之大麻種子自國外郵寄運送並輸入我國境內，核其此部分

所為，係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

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之意圖供栽種之用而

運輸大麻種子罪。其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意圖供栽

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⒊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貨運人員運送大麻種子，為間接正犯。

　⒋再被告以單一運輸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

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私運管制物品進

口罪處斷。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　

　  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施用而為本案犯行，此據其陳明在卷

（見偵14241卷第135頁）。又被告栽種大麻植株僅有1株，

自取得大麻種子起至本件查獲為止期間亦僅約6個月餘，時

間尚短，且始終由其本人培育照看，並未假手他人或流入市

面，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

較，其本案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要屬輕

微。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

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

被告栽種大麻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

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另按懲治走私條例之禁止私運管制物品罪所保護之法益，係

國家免於因管制物品不法進入國內後，對社會安全造成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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壞；而禁止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所保護之法益，

則係國民心理、身體之健康，故二者所侵害之法益不同。本

案被告於111年1月間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即已成立私運管制

物品大麻種子進口罪，再於111年6月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

因供自己施用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時序上已

有先後之分，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亦迥不相同，「私運」與

「栽種」復無行為局部重疊之情形可言，足認係犯意各別，

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處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有

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非惡，其明

知大麻係列管毒品，具有高度成癮性，戕害國人身心健康，

危害社會秩序，向為國法所嚴禁，猶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竟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復意圖製造毒品供己施用而

栽種大麻，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本應予嚴懲，惟考量

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犯罪情

節、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懊悔之態度，暨其自陳高職畢

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保全，在外租屋居住之

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

刑，資為懲儆。

　㈤另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

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

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

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

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

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

條規定定之」。本案被告所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部分，雖屬

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然仍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其所犯

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部分，則屬

不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上條文第1項第4

款之規定，兩者間不能併合處罰之，尚無從定其應執行之

刑，應併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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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㈥復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卷附

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始終

坦承犯行，應有悔意，併衡諸本案屬其初犯，經此偵審程序

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應有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

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5年，用啟自新。又為促使被告

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偏差行為，以義務勞動方式

彌補其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

擔，令其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督促時時警惕，避免再度犯

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

內，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

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

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

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再被告上揭所應

負擔、履行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

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

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

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

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明定。又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

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

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等判決參

照）。　　　

　㈡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1株，尚未加工製造成易

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

非第二級毒品大麻，惟仍屬供被告翁俊成意圖供製造毒品而

栽種大麻所用之物；至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物，亦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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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被告意圖供製造毒品而裁種大麻犯行所用，而扣案如附表

編號8所示之物，則為被告用以上網向英國網站購買本案大

麻種子，而供其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犯罪所用

等情，均據被告供承明確在卷（見本院卷第37頁），均應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第13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

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

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子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杜依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

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

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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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

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

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

之進口、出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

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及數量

1 大麻植株1株

2 日照燈1盞

3 園藝清潔液1瓶

4 便利肥料5號1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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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花實肥料2號1盒（內含2包）

6 定時器2個

7 噴霧器1罐

8 智慧型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0）1支

01

(續上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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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isplay: inline-block;
  -webkit-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animation: sk-bouncedelay 2.4s infinite ease-in-out both;
}

#loadingSpinner .bounce1 {
  -webkit-animation-delay: -1.2s;
  animation-delay: -1.2s;
}

#loadingSpinner .bounce2 {
  -webkit-animation-delay: -0.6s;
  animation-delay: -0.6s;
}

@-webkit-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
}

@keyframes sk-bouncedelay {
  0%, 80%, 100% { 
    -webkit-transform: scale(0);
    transform: scale(0);
  } 40% { 
    -webkit-transform: scale(1.0);
    transform: scale(1.0);
  }
}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17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241、19430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翁俊成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又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月。均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翁俊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證據部分並補充：㈠被告翁俊成於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0、36、38頁）。㈡本院111年聲搜字461號搜索票（見偵14241卷第37頁）。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
　⒈按大麻種子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第14條第4項所列禁止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及禁止持有之物品，亦屬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而公告之管制進出口物品。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並非以已否運抵目的地為區別犯罪既遂或未遂之標準，應以已否起運離開現場為準，如已起運離開現場，其運輸行為即已既遂，不以到達目的地為必要；至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既遂、未遂，則應以已否進入國界為準。
  ⒉本案被告翁俊成利用國際航空快遞方式，將其在國外網站購買之大麻種子自國外郵寄運送並輸入我國境內，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之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罪。其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⒊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貨運人員運送大麻種子，為間接正犯。
　⒋再被告以單一運輸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斷。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　
　  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施用而為本案犯行，此據其陳明在卷（見偵14241卷第135頁）。又被告栽種大麻植株僅有1株，自取得大麻種子起至本件查獲為止期間亦僅約6個月餘，時間尚短，且始終由其本人培育照看，並未假手他人或流入市面，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較，其本案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要屬輕微。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被告栽種大麻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另按懲治走私條例之禁止私運管制物品罪所保護之法益，係國家免於因管制物品不法進入國內後，對社會安全造成破壞；而禁止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所保護之法益，則係國民心理、身體之健康，故二者所侵害之法益不同。本案被告於111年1月間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即已成立私運管制物品大麻種子進口罪，再於111年6月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因供自己施用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時序上已有先後之分，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亦迥不相同，「私運」與「栽種」復無行為局部重疊之情形可言，足認係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處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非惡，其明知大麻係列管毒品，具有高度成癮性，戕害國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秩序，向為國法所嚴禁，猶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竟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復意圖製造毒品供己施用而栽種大麻，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本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犯罪情節、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懊悔之態度，暨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保全，在外租屋居住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資為懲儆。
　㈤另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本案被告所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部分，雖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然仍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其所犯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部分，則屬不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上條文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兩者間不能併合處罰之，尚無從定其應執行之刑，應併敘明。
　㈥復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卷附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應有悔意，併衡諸本案屬其初犯，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應有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5年，用啟自新。又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偏差行為，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督促時時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內，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再被告上揭所應負擔、履行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明定。又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等判決參照）。　　　
　㈡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1株，尚未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惟仍屬供被告翁俊成意圖供製造毒品而栽種大麻所用之物；至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物，亦均為被告意圖供製造毒品而裁種大麻犯行所用，而扣案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物，則為被告用以上網向英國網站購買本案大麻種子，而供其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犯罪所用等情，均據被告供承明確在卷（見本院卷第37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第13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子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杜依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及數量



		1

		大麻植株1株



		2

		日照燈1盞



		3

		園藝清潔液1瓶



		4

		便利肥料5號1瓶



		5

		花實肥料2號1盒（內含2包）



		6

		定時器2個



		7

		噴霧器1罐



		8

		智慧型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17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
1年度偵字第14241、19430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
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
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翁俊成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又因供自己施
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月
。均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執行檢
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
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
    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
    ，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
    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翁俊成以
    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
    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
    件）外，證據部分並補充：㈠被告翁俊成於審判中之自白（
    見本院卷第30、36、38頁）。㈡本院111年聲搜字461號搜索
    票（見偵14241卷第37頁）。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
　⒈按大麻種子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第14條第4項
    所列禁止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及禁止持有之物品，亦屬行
    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而公告之管制進出口物
    品。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並非以已否運抵目的
    地為區別犯罪既遂或未遂之標準，應以已否起運離開現場為
    準，如已起運離開現場，其運輸行為即已既遂，不以到達目
    的地為必要；至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既遂、未遂，則應以已
    否進入國界為準。
  ⒉本案被告翁俊成利用國際航空快遞方式，將其在國外網站購
    買之大麻種子自國外郵寄運送並輸入我國境內，核其此部分
    所為，係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
    ，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之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
    輸大麻種子罪。其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意圖供栽種
    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⒊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貨運人員運送大麻種子，為間接正犯。
　⒋再被告以單一運輸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
    ，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
    罪處斷。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　
　  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施用而為本案犯行，此據其陳明在卷（
    見偵14241卷第135頁）。又被告栽種大麻植株僅有1株，自
    取得大麻種子起至本件查獲為止期間亦僅約6個月餘，時間
    尚短，且始終由其本人培育照看，並未假手他人或流入市面
    ，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較
    ，其本案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要屬輕微。
    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
    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被告
    栽種大麻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所
    吸收，不另論罪。
  ㈢另按懲治走私條例之禁止私運管制物品罪所保護之法益，係
    國家免於因管制物品不法進入國內後，對社會安全造成破壞
    ；而禁止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所保護之法益，則
    係國民心理、身體之健康，故二者所侵害之法益不同。本案
    被告於111年1月間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即已成立私運管制物
    品大麻種子進口罪，再於111年6月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因
    供自己施用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時序上已有
    先後之分，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亦迥不相同，「私運」與「
    栽種」復無行為局部重疊之情形可言，足認係犯意各別，行
    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處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有
    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非惡，其明
    知大麻係列管毒品，具有高度成癮性，戕害國人身心健康，
    危害社會秩序，向為國法所嚴禁，猶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
    之禁令，竟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復意圖製造毒品供己施用而
    栽種大麻，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本應予嚴懲，惟考量
    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犯罪情
    節、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懊悔之態度，暨其自陳高職畢
    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保全，在外租屋居住之
    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
    ，資為懲儆。
　㈤另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
    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
    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
    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
    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
    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
    定定之」。本案被告所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部分，雖屬不得
    易科罰金之罪，然仍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其所犯因供
    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部分，則屬不得
    易科罰金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上條文第1項第4款之
    規定，兩者間不能併合處罰之，尚無從定其應執行之刑，應
    併敘明。
　㈥復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卷附
    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始終
    坦承犯行，應有悔意，併衡諸本案屬其初犯，經此偵審程序
    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應有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
    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
    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5年，用啟自新。又為促使被告
    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偏差行為，以義務勞動方式
    彌補其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
    ，令其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督促時時警惕，避免再度犯罪
    ，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內，
    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
    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
    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
    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再被告上揭所應負擔、履
    行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
    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
    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
    告，併此指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
    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
    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
    明定。又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
    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
    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
    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等判決參照）
    。　　　
　㈡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1株，尚未加工製造成易
    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
    非第二級毒品大麻，惟仍屬供被告翁俊成意圖供製造毒品而
    栽種大麻所用之物；至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物，亦均
    為被告意圖供製造毒品而裁種大麻犯行所用，而扣案如附表
    編號8所示之物，則為被告用以上網向英國網站購買本案大
    麻種子，而供其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犯罪所用
    等情，均據被告供承明確在卷（見本院卷第37頁），均應依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
    人與否，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
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毒
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第13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
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
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子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
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
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
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杜依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
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
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
    、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
    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
    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
    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
    之進口、出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5年
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
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
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
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
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
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及數量 1 大麻植株1株 2 日照燈1盞 3 園藝清潔液1瓶 4 便利肥料5號1瓶 5 花實肥料2號1盒（內含2包） 6 定時器2個 7 噴霧器1罐 8 智慧型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17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241、19430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翁俊成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又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月。均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翁俊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證據部分並補充：㈠被告翁俊成於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0、36、38頁）。㈡本院111年聲搜字461號搜索票（見偵14241卷第37頁）。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
　⒈按大麻種子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第14條第4項所列禁止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及禁止持有之物品，亦屬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而公告之管制進出口物品。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並非以已否運抵目的地為區別犯罪既遂或未遂之標準，應以已否起運離開現場為準，如已起運離開現場，其運輸行為即已既遂，不以到達目的地為必要；至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既遂、未遂，則應以已否進入國界為準。
  ⒉本案被告翁俊成利用國際航空快遞方式，將其在國外網站購買之大麻種子自國外郵寄運送並輸入我國境內，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之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罪。其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⒊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貨運人員運送大麻種子，為間接正犯。
　⒋再被告以單一運輸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斷。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　
　  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施用而為本案犯行，此據其陳明在卷（見偵14241卷第135頁）。又被告栽種大麻植株僅有1株，自取得大麻種子起至本件查獲為止期間亦僅約6個月餘，時間尚短，且始終由其本人培育照看，並未假手他人或流入市面，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較，其本案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要屬輕微。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被告栽種大麻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另按懲治走私條例之禁止私運管制物品罪所保護之法益，係國家免於因管制物品不法進入國內後，對社會安全造成破壞；而禁止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所保護之法益，則係國民心理、身體之健康，故二者所侵害之法益不同。本案被告於111年1月間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即已成立私運管制物品大麻種子進口罪，再於111年6月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因供自己施用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時序上已有先後之分，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亦迥不相同，「私運」與「栽種」復無行為局部重疊之情形可言，足認係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處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非惡，其明知大麻係列管毒品，具有高度成癮性，戕害國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秩序，向為國法所嚴禁，猶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竟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復意圖製造毒品供己施用而栽種大麻，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本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犯罪情節、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懊悔之態度，暨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保全，在外租屋居住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資為懲儆。
　㈤另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本案被告所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部分，雖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然仍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其所犯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部分，則屬不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上條文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兩者間不能併合處罰之，尚無從定其應執行之刑，應併敘明。
　㈥復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卷附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應有悔意，併衡諸本案屬其初犯，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應有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5年，用啟自新。又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偏差行為，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督促時時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內，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再被告上揭所應負擔、履行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明定。又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等判決參照）。　　　
　㈡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1株，尚未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惟仍屬供被告翁俊成意圖供製造毒品而栽種大麻所用之物；至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物，亦均為被告意圖供製造毒品而裁種大麻犯行所用，而扣案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物，則為被告用以上網向英國網站購買本案大麻種子，而供其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犯罪所用等情，均據被告供承明確在卷（見本院卷第37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第13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子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書記官  杜依玹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及數量



		1

		大麻植株1株



		2

		日照燈1盞



		3

		園藝清潔液1瓶



		4

		便利肥料5號1瓶



		5

		花實肥料2號1盒（內含2包）



		6

		定時器2個



		7

		噴霧器1罐



		8

		智慧型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臺灣士林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2年度審訴字第178號
公  訴  人  臺灣士林地方檢察署檢察官
被      告  翁俊成


上列被告因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案件，經檢察官提起公訴（111年度偵字第14241、19430號），本院合議庭因被告於準備程序就被訴事實為有罪之陳述，裁定由受命法官獨任進行簡式審判程序並判決如下：
    主  文
翁俊成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有期徒刑叁月。又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處有期徒刑壹年陸月月。均緩刑伍年，緩刑期內付保護管束，並應於緩刑期內向執行檢察官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壹佰貳拾小時之義務勞務。
扣案如附表所示之物均沒收。
    事實及理由
一、按簡式審判程序之證據調查，不受第159條第1項之限制，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2定有明文，是於行簡式審判程序之案件，被告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除有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外，應認具有證據能力。本件所援引被告翁俊成以外之人於審判外之陳述，因本案採行簡式審判程序，復無其他不得作為證據之法定事由，依上說明，應認均有證據能力。
二、本件犯罪事實及證據，除均引用檢察官起訴書之記載（如附件）外，證據部分並補充：㈠被告翁俊成於審判中之自白（見本院卷第30、36、38頁）。㈡本院111年聲搜字461號搜索票（見偵14241卷第37頁）。　　
三、論罪科刑：
  ㈠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㈠部分：
　⒈按大麻種子係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第14條第4項所列禁止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及禁止持有之物品，亦屬行政院依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3項授權而公告之管制進出口物品。又毒品危害防制條例所稱之運輸，並非以已否運抵目的地為區別犯罪既遂或未遂之標準，應以已否起運離開現場為準，如已起運離開現場，其運輸行為即已既遂，不以到達目的地為必要；至私運管制物品進口之既遂、未遂，則應以已否進入國界為準。
  ⒉本案被告翁俊成利用國際航空快遞方式，將其在國外網站購買之大麻種子自國外郵寄運送並輸入我國境內，核其此部分所為，係犯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及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第2項之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罪。其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⒊又被告利用不知情之貨運人員運送大麻種子，為間接正犯。
　⒋再被告以單一運輸行為，同時觸犯上開2罪名，為想像競合犯，應依刑法第55條前段之規定，從一重之私運管制物品進口罪處斷。
　㈡關於起訴書犯罪事實欄一㈡部分：　
　  本案被告係為供自己施用而為本案犯行，此據其陳明在卷（見偵14241卷第135頁）。又被告栽種大麻植株僅有1株，自取得大麻種子起至本件查獲為止期間亦僅約6個月餘，時間尚短，且始終由其本人培育照看，並未假手他人或流入市面，與大規模栽種以圖製造毒品販售謀取鉅額獲利之情形相較，其本案犯行對社會造成之危害不大，犯罪情節要屬輕微。是核被告此部分所為，係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之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罪。被告栽種大麻而持有大麻種子之低度行為，為栽種之高度行為所吸收，不另論罪。
  ㈢另按懲治走私條例之禁止私運管制物品罪所保護之法益，係國家免於因管制物品不法進入國內後，對社會安全造成破壞；而禁止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所保護之法益，則係國民心理、身體之健康，故二者所侵害之法益不同。本案被告於111年1月間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即已成立私運管制物品大麻種子進口罪，再於111年6月間起至為警查獲時止，因供自己施用而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時序上已有先後之分，行為態樣及保護法益亦迥不相同，「私運」與「栽種」復無行為局部重疊之情形可言，足認係犯意各別，行為互殊，應予分別論罪處罰。
　㈣爰以行為人之責任為基礎，審酌被告前無犯罪前科紀錄，有卷附之臺灣高等法院被告前案紀錄表可按，素行非惡，其明知大麻係列管毒品，具有高度成癮性，戕害國人身心健康，危害社會秩序，向為國法所嚴禁，猶無視國家杜絕毒品犯罪之禁令，竟私運大麻種子進口，復意圖製造毒品供己施用而栽種大麻，法治觀念薄弱，行為偏差，本應予嚴懲，惟考量被告本案犯罪之動機、目的、手段、所造成之危害等犯罪情節、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深表懊悔之態度，暨其自陳高職畢業之智識程度、未婚，無子女，從事保全，在外租屋居住之家庭經濟與生活狀況等一切情狀，分別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資為懲儆。
　㈤另按刑法第50條第1項規定「裁判確定前犯數罪者，併合處罰之。但有下列情形之一者，不在此限：一、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二、得易科罰金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三、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科罰金之罪。四、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前項但書情形，受刑人請求檢察官聲請定應執行刑者，依第51條規定定之」。本案被告所犯私運管制物品進口部分，雖屬不得易科罰金之罪，然仍為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惟其所犯因供自己施用犯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部分，則屬不得易科罰金與不得易服社會勞動之罪，依上條文第1項第4款之規定，兩者間不能併合處罰之，尚無從定其應執行之刑，應併敘明。
　㈥復查被告未曾因故意犯罪受有期徒刑以上刑之宣告，有卷附之上開前案紀錄表可按，其因一時失慮致罹刑章，犯後始終坦承犯行，應有悔意，併衡諸本案屬其初犯，經此偵審程序及科刑宣告之教訓後，應有警惕而無再犯之虞，本院因認對其所宣告之刑以暫不執行為適當，爰依刑法第74條第1項第1款之規定，均併予宣告緩刑5年，用啟自新。又為促使被告日後更加重視法規範秩序，導正偏差行為，以義務勞動方式彌補其犯罪所生危害等考量，認應課予一定條件之緩刑負擔，令其從中深切記取教訓，並督促時時警惕，避免再度犯罪，爰依刑法第74條第2項第5款之規定，命被告於緩刑期內，應依執行檢察官之命令，向指定之政府機關、政府機構、行政法人、社區或其他符合公益目的之機構或團體，提供120小時之義務勞務，併依刑法第93條第1項第2款之規定，宣告緩刑期間付保護管束，以觀後效。再被告上揭所應負擔、履行之義務，乃緩刑宣告附帶之條件，依刑法第75條之1第1項第4款之規定，違反上開負擔情節重大，足認原宣告之緩刑難收其預期效果，而有執行刑罰之必要者，得撤銷緩刑之宣告，併此指明。　　　
四、關於沒收部分：
　㈠按犯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4條至第9條、第12條、第13條或第14條第1項、第2項之罪者，其供犯罪所用之物，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均沒收之，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明定。又按大麻之幼苗或植株，縱含有第二級毒品大麻之成分，如未經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應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而已，尚難認係第二級毒品（最高法院99年度台上字第2048號、102年度台上字第2465號等判決參照）。　　　
　㈡本件扣案如附表編號1所示大麻植株1株，尚未加工製造成易於施用之製品，僅屬製造第二級毒品大麻之原料，性質上尚非第二級毒品大麻，惟仍屬供被告翁俊成意圖供製造毒品而栽種大麻所用之物；至扣案如附表編號2至7所示之物，亦均為被告意圖供製造毒品而裁種大麻犯行所用，而扣案如附表編號8所示之物，則為被告用以上網向英國網站購買本案大麻種子，而供其為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大麻種子犯罪所用等情，均據被告供承明確在卷（見本院卷第37頁），均應依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9條第1項之規定，不問屬於犯罪行為人與否，予以宣告沒收。
據上論結，應依刑事訴訟法第273條之1第1項、第299條第1項前段、第310條之2、第454條第2項，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第1項，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第3項、第13第2項、第19條第1項，刑法第11條前段、第55條、第74條第1項第1款、第2項第5款、第93條第1項第2款，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黃子宜提起公訴，檢察官張尹敏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2 　年　　5 　　月　　18　　日
                  刑事第十庭法  官 李冠宜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如不服本判決應於收受送達後20日內向本院提出上訴書狀，並應敘述具體理由。其未敘述上訴理由者，應於上訴期間屆滿後20日內向本院補提理由書（均須按他造當事人之人數附繕本）「切勿逕送上級法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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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本案論罪科刑法條全文
懲治走私條例第2條
私運管制物品進口、出口者，處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3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項之未遂犯罰之。
第1項之管制物品，由行政院依下列各款規定公告其管制品項及管制方式：
一、為防止犯罪必要，禁止易供或常供犯罪使用之特定器物進口、出口。
二、為維護金融秩序或交易安全必要，禁止偽造、變造之各種貨幣及有價證券進口、出口。
三、為維護國民健康必要，禁止、限制特定物品或來自特定地區之物品進口。
四、為維護國內農業產業發展必要，禁止、限制來自特定地區或一定數額以上之動植物及其產製品進口。
五、為遵守條約協定、履行國際義務必要，禁止、限制一定物品之進口、出口。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3條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罌粟種子或古柯種子者，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栽種之用，而運輸或販賣大麻種子者，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中華民國刑法第55條
（想像競合犯）
一行為而觸犯數罪名者，從一重處斷。但不得科以較輕罪名所定最輕本刑以下之刑。
毒品危害防制條例第12條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罌粟或古柯者，處無期徒刑或7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7百萬元以下罰金。
意圖供製造毒品之用，而栽種大麻者，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5百萬元以下罰金。
因供自己施用而犯前項之罪，且情節輕微者，處1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得併科新臺幣1百萬元以下罰金。
前三項之未遂犯罰之。
附表：
編號 扣案物品及數量 1 大麻植株1株 2 日照燈1盞 3 園藝清潔液1瓶 4 便利肥料5號1瓶 5 花實肥料2號1盒（內含2包） 6 定時器2個 7 噴霧器1罐 8 智慧型手機（IMEI：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1支 



